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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运输法） 
第十五届会议 
2005年 4月 18日至 28日，纽约 

 

运输法：拟定[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 
 
仲裁：国际仲裁统一做法与文书草案的规定 
 
秘书处的说明 
 
 关于运输法的第三工作组在其第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 A/CN.9/WG.III/WP.32
第 16 章所载[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的仲裁条文。正如该届
会议的报告所述，列入的第 16 章草案取自《汉堡规则》，该规则起草于 1978
年，在广泛接受国际仲裁的统一标准之前（A/CN.9/572，第 153 段）。在该届
会议的讨论之后，工作组请秘书处查找文书草案与国际仲裁统一做法之间可能

的冲突，这些统一做法已反映在贸易法委员会的各项文书和示范法中

（A/CN.9/572，第 157 段）。以下说明系根据该项请求编写，分作两部分：第
一，根据请求查明可能的冲突；第二，查明文书草案中没有反映的国际仲裁核

心原则。 
 

一. 文书草案与贸易法委员会各项文书和示范法中所反映的国际统一做法之间可
 能发生的冲突 
 
A.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和 B 第 76 条 
 

1. 文书草案第 76 条草案规定，表示同意仲裁应有“书面证明”。这项表述形
式可理解为意指，之所以需要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是为了证明目的，而不是为

了验证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2. 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载于《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
范法”）第 7条第(2)款和 1958年《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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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形式要求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各方当事人
意图的确定性以及便于日后作为当事人愿意将其纠纷提交仲裁的证据。 

3. 示范法第 7条第(2)款规定如下： 

   “(2) 仲裁协议应是书面的。协议如载于当事各方签字的文件中，或
载于往来的书信、电传、电报或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中，或在申

诉书和答辩书的交换中当事一方声称有协议而当事他方不否认，即为书面

协议。在合同中提出参照载有仲裁条款的一项文件即构成仲裁协议，如果

该合同是书面的而且这种参照足以使该仲裁条款构成该合同的一部分的

话。” 

4. 《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规定如下： 

  “2.  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
契约公断条款或公断协定。” 

5. 文书草案第 76 条与示范法和《纽约公约》相反，其中并未载有关于“书面
要求”的定义。据称这可能造成问题，因为近些年来，随着现代通信方式的日

益普及，这项要求已成为仲裁法的一个具有争议的方面。关于在某些情形下是

否也满足了该项要求可能产生疑问，而答案则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例如关于

某些经纪人的便条、提单和其他可转让单证，或向非签约第三方（即非原始协

议当事人的第三方）转让权利或义务的合同。这类情形中关于书面要求缺乏明

确性已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不作进一步定义的书面要求，其在解释方式上

可以与国际贸易惯例不相符合。而另一方面，工作组则适宜考虑，在文书草案

中列入一项关于书面的特别定义，其弊端将是造成在货物运输法与一般仲裁法

之间形式要求上的差别。如下文所述（见第 22-26 段），工作组似宜鼓励准备
批准文书草案的国家也考虑颁布《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6. 关于文书草案内仲裁规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以一种符合第 76 条草案的
方式所缔结的仲裁协议在上文第 4 段所载的《纽约公约》第二(2)条下是否将可
强制执行。《纽约公约》对缔结有效仲裁协议的那些要求可能被认为比文书草

案第 76 条的要求范围狭窄。然而，可以注意的是，第二工作组（仲裁和调解）
尚未完成其对《纽约公约》第二条与其他法律所载仲裁协议形式规定之间的关

系所作的审议。 

7. 另外，第二工作组还注意到，努力方便对仲裁协议的严格形式要求作更加
灵活的解释十分重要，以便在当事人协议仲裁时不造成他们的失落感。第二工

作组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2002 年 3 月 4 日至 8 日，纽约）上提出了示范法第
7条的一份修订案文如下： 

 “第 7条. 仲裁协议的定义和形式 

  “(1) ‘仲裁协议’系指当事各方同意将他们之间就一项确定的不论
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法律关系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所有或某些争议提

交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可以采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形式或单独协议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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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仲裁协议应是书面的。‘书面’包括凡提供了协议的[有形]记录
或[以其他方式]可作为数据电文检索以便今后可用作参照的任何形式。 

  “[(3) ‘数据电文’系指通过电子、光学或类似手段产生、发送、接
收或储存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

传真。] 

  “(4) 为避免产生疑问，凡仲裁协议提及的仲裁条款或仲裁条款和条
件或任何仲裁规则是书面的，即为符合第(2)款的书面要求，即使合同或单
独的仲裁协议是以口头、通过行为或其他非书面方式订立的。 

  “(5) 再者，仲裁协议载于相互交换的索赔和答辩声明中，且声明中
一方当事人声称有协议而另一方当事人不予否认的，即为书面仲裁协议。 

  “(6) 在合同中提及一项载有仲裁条款的案文的，只要此种提及可使
该仲裁条款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即构成仲裁协议。 

  “[(7) 就第 35条而言，书面仲裁条款和条件连同按提及方式纳入或载
有这些条款和条件的任何书面文字，构成仲裁协议。]” 

8. 第二工作组对《纽约公约》第二(2)条所载的书面要求和《纽约公约》案文
中有关书面通信的其他要求的明确性表示同样关注，因此支持在第四工作组

（电子商务）最近提出的关于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转载于

A/CN.9/571附件）第 19条中列入一段文字，提及《纽约公约》。 

9. 为了提高对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确定性和尽量减少风险，不致发生以仲
裁协议不存在或无效为理由造成某项裁决被否定而无法执行的局面，第三工作

组似宜考虑是否最好将文书草案有关书面形式要求的定义与工作组最近的工作

协调一致起来。但是，为了在对形式问题的管理上不与示范法重复（对形式问

题的审议尚未结束），第三工作组似宜作出结论，表明文书草案仲裁条文的目

的应当只不过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仲裁的自由（从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一些国

家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将是有利的），从而可以使用比较概括性的措词草拟第

76条草案。 
 

B.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和 B 第 77 条 
 

10. 第 77 条草案的第一句规定，“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记录已签发
的，此种单证或记录必须载入仲裁条款或协议，或以提及方式明确将其纳

入。”以提及方式纳入仲裁条款或协议已造成各法院作出不同的解释，在什么

条件下仲裁条款或协议只通过提及方式纳入而被认为有效，相关的条件在定义

上应加以明确规定。 

11. 示范法第 7 条第(6)款的修订草案（见上文，第 8 段，以及示范法第 7 条目
前的案文），所讨论的是合同中列入一段文字提及载有仲裁条款的某项文件的

问题。条文规定主合同应当为书面形式，提及的方式应当“使该仲裁条款成为

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纽约公约》框架内出现的问题和法院就此问

题的不同裁决而提出的。因此，为了加强在执行阶段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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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似宜考虑到示范法关于以提及方式纳入仲裁条款问题的修订条文（办法

可以是将文书草案与有待修订的示范法协调一致起来，或将此问题留给示范法

处理）。 
 

C.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和 B 第 78 条 
 

12. 备选案文 A第 78条草案提出了一项关于应当在何处提起仲裁程序的仲裁请
求地定义，而备选案文 B则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 

13. 示范法第 20条以下述方式阐述了仲裁程序应当在何处进行的仲裁地问题： 

  “(1) 当事各方可以自由地就仲裁地点达成协议。如未达成这种协
议，仲裁地点应由仲裁庭确定，要照顾到案件的情况，包括当事各方的方

便。 

   (2) 虽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仲裁庭可以在
它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聚会，以便在它的成员间进行磋商，听取证人、专

家或当事各方的意见或检查货物、其他财产或文件。” 

14. 国际仲裁的趋势是承认各方当事人约定仲裁地点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约
定，则仲裁地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地涉及法律意义，因为其决定了管辖仲裁的

仲裁法，并且是确立仲裁国际性的各种可能因素之一。仲裁地是裁决的原始颁

布地，因而关系到承认和执行程序。 

15. 备选案文 A第 78条草案将所允许的仲裁诉讼地限定于某些地点。如果第三
工作组认为需列入一则规定，确定可能的诉讼地，那么应当注意到，履行大部

分义务关系的地点或与纠纷事由关系更加密切的地点，是比第 78(a)㈡条草案下
使用的“订立合同的地点”更为常用的标准。当然，第三工作组决定在文书草

案第 15 章中删除以合同地作为确立管辖权的依据（A/CN.9/572，第 126 段），
其中的道理将可能也适用于仲裁篇章的这条规定。 
 

D.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和 B 第 79 条 
 
16. 备选案文 A 和 B 第 79 条草案规定，“仲裁员或仲裁庭应当适用本文书的
规则。” 

17. 相比之下，示范法则给予各方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权，使之可以决定将予适
用的实体法规则，如果没有达成这种约定，则委托仲裁庭作出这项决定。承认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仲裁中普遍认可的。 

18. 文书草案第 79 条虽然表面上规定了本文书的强制性质，但似乎与普遍公认
的国际私法原则背道而驰，因为根据相关原则，当事人可自行约定某一国家的

法律（包括其强制性规定）是否适用。第三工作组似宜考虑删除第 79 条草案
（从而将准据法问题留给一般仲裁法处理），或使文书草案与一般仲裁协调一

致，并根据管辖仲裁的一般原则确保对文书草案强制性规定的尊重。经仔细草

拟的示范法第 28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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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8条. 适用于争议实体的规则 

   (1) 仲裁庭应按照当事各方选定的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则对争议
作出决定。除非另有表明，否则规定适用某一国的法律或法律制度应认为

是直接指该国的实体法而不是指该国的法律冲突规则。 

   (2) 如当事各方没有任何规定，仲裁庭应适用它认为可以适用的法律
冲突规则所确定的法律。 

   (3) 仲裁庭只有在当事各方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应按照公平合理的
原则或作为友好调解人作出决定。 

   (4) 在一切情形下，仲裁庭均应按照合同的条款作出决定，并应考虑
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习惯。 

19. 示范法和《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都允许仲裁庭在当事各方明确授权的
情况下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或作为友好调解人作出决定。两项文书都列入了一

款规定，“在一切情形下，仲裁庭均应按照合同的条款作出决定，并应考虑到

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习惯”。 
 

E.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第 80 条 
 

20. 备选案文 A第 80条草案强制规定所有仲裁协议中必须纳入第 77和 78条。
工作组似宜考虑这一规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影响以及文书草案的目标是否可

遵循更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加以实现。 
 

F. 文书草案备选案文 A 第 80 条之二和备选案文 B 第 80 条 
 

21. 第三工作组似宜审议，通过在第 76 条草案中“可能发生的”等词语之后加
上“或已经发生的”等字样，是否将可能在这条草案内更好地反映备选案文 A
第 80条之二草案和备选案文 B第 80条草案所阐明的原则。 
 

二. 文书草案中没有反映的国际仲裁核心原则 
 

22. 工作组似宜考虑文书草案中目前没有反映的若干国际仲裁核心原则。工作
组可能倾向于文书草案对这些原则应当保持沉默。另一种做法可以是概括提及

仲裁采用的准据法。这将不会达到严丝无缝的完整统一。另外，工作组还似宜

考虑在海事仲裁领域是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便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工

作组还似宜鼓励准备批准文书草案的国家也考虑颁布《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

仲裁示范法》。 

23. 这些核心原则第一个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该原则，仲裁法规定了
在缺省时的一般规则，而让各方当事人在国际公认的强制性规则范围内通过约

定方式自行确定仲裁过程的规则。示范法的大多数规定和现代仲裁法的大多数

规定都被认为是缺省规则，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自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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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已在支持仲裁的大多数法律文书中加以阐明的另一项原则是与示范法第 8
条相类似的一项条款，其中确立了当可作仲裁处理的实质性诉讼提交法院时法

院与仲裁庭之间的关系。 

25. 工作组还似宜考虑第二工作组目前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涉及适用于仲裁
庭下达的临时保全措施和在承认和执行仲裁庭和法院下达的临时保全措施时所

适用的一套规则。 

26. 最后，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当在文书草案第 18 章下明确提及《纽约公
约》，以便与其规定保持一致，从而可以遵照该公约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